日照市旅游“一卡通”景区年票制度

实施方案

为适应国家节假日制度调整，有效整合我市丰富的旅游资源，刺激旅游消费，拉动内需，提高我市旅游综合效益，进一步丰富我市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推动“日照人游日照”活动顺利开展。经研究确定，在全市旅游景区（点）实行旅游“一卡通”年票制度。现制定实施方案如下：
一、实行旅游“一卡通”年票制度的对象
日照市（含所辖县区）常住居民，在日照长期居住和工作的外地人，在日照就读的大中专学生、中小学生。

二、实行旅游“一卡通”年票制度的旅游景区（点）
首批纳入旅游“一卡通”年票制度的景区（点）共11个，分别是：
1、东港区：日照海滨国家森林公园，刘家湾赶海园，竹洞天景区，龙门崮景区，丁肇中祖居。
2、岚山区：磴山寨景区。
3、莒县：浮来山景区，马亓山景区。
4、五莲县：五莲山景区，九仙山景区，大青山景区。
以上景区门票共计426元。

三、旅游“一卡通”年票的办理
1、成立日照市旅游“一卡通”景区年票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协调年票实施中的重大问题，制定和修改年票实施办法；领导小组下设年票管理办公室，负责年票的设计制作、宣传发行、票款使用与管理等具体事务。
2、年票实行常年滚动式发行，随到随办，价格为单人卡每张60元，家庭亲情卡每张100元（只限一对夫妇带一个14周岁以下孩子）。日照市辖区内常住居民持本人身份证（或户口本），在日照长期居住、工作的外地人持本人身份证和工作证或房产证、暂住证等有效证件，在日照市就读的大中专学生、中学生持学生证或所在学校出具的证明，办理家庭亲情卡持身份证和户口本，到指定销售点办理。
3、年票销售点须经市年票管理办公室授权认定，未经授权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进行销售。各销售点须悬挂市年票管理办公室统一监制的日照市旅游“一卡通”销售点标志牌。年票销售点不得擅自提价或降价出售旅游“一卡通”年票。
4、年票由市年票管理办公室统一制作，分发至各销售点。购票人需持现金或支票到销售点办理年票。各销售点根据购票人的有效证件进行发售，登记购票人的有关信息资料并建立电子档案，向购票人说明年票使用有关事项。

5、为确保旅游市场的正常秩序，市年票管理办公室聘请专业公司制作日照旅游“一卡通”智能卡，切实做好年票防伪工作。年票实行统一编号，含持票人姓名、性别、身份证号（或学生证号）、卡号、有效期等信息。
6、市年票管理办公室对旅游年票各发售点每次领取票数的号段，予以登记并监督。废票退还年票管理办公室。
四、旅游“一卡通”年票使用办法　

1、本年票有效期为一年，从办理注册成功之日起，下一年同月同日止，过期年票作废。持有年票的市民在有效期内，不限次数游览上述旅游景区（点）。年票仅含景区第一门票，不含园中园、讲解、导游、游乐项目、交通工具以及其它收费。年票仅限本人使用，涂改、转借、伪造无效。
2、旅游年票为IC智能卡，各旅游景区配备专门微机识别系统，年票实行实名制，须与办理年票时所提供的相关证件（身份证、工作证、学生证等）配套使用。
3、年票办理后无特殊情况一般不予退票，丢失年票需要补票的，由购票人承担工本费。具体收费标准由物价部门按照有关规定审批。
4、从第二年开始，年票实行年审制度，年审单人卡每张50元，家庭亲情卡每张80元。
5、在年票的使用有效期内，无论景区票价或管理体制是否变化，原有门票政策及便民措施仍按有关规定执行，年票持有人所享权利不受影响。

五、旅游“一卡通”年票收费管理和分配
1、年票收费统一使用市财政提供的行政事业专用票据，年票款由年票销售点代收后，通过非税收入征管系统上缴财政专户。市财政局负责对年票款收支情况进行监督。
2、年票款80％返还景区，用于缴纳税金、费用支出等。20％用于系统软件开发升级、年卡的设计制作、宣传促销、销售代理、设备购置更新、人员工资等支出。具体分配办法另行制定。
3、市年票管理办公室每半年将年票收入情况向所纳入景区（点）通报一次，并将票款收入按各景区现有门票价格和刷卡次数占总门票价格和总刷卡次数的权重向旅游景区返还（每个景区一个月只统计1次同一个人的游览记录）。
4、各年票销售点必须严格遵守管理制度（销售点管理制度由年票管理办公室另行制定），做到资料完整，手续规范。每月向市年票管理办公室结算一次。
六、旅游“一卡通” 年票保障措施
实施旅游“一卡通”年票制度是发展日照旅游、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项惠民工程。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财政、税务、物价、信息产业等部门要给予资金和政策支持，新闻媒体要广泛宣传，切实把这项工作做好、做扎实。
年票制度实施后，市直各有关单位、各区县政府、各相关旅游景区（点）要严格执行。对于影响年票制度实施、阻碍持年票者参观游览的，要追究有关人员及其相关负责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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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市旅游“一卡通”景区年票制度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徐  清  副市长
副组长：王立新  市旅游局局长

侯佃华  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成  员：张显文  市经贸委副主任、信息产业办主任
周忠君  市财政局副局长
时坤吉  市旅游局纪检组长
史淑芬  市物价局党组副书记、调研员
           徐厚臣  市地税局副局长
           姜  毅  东港区政府顾问
           张  峰  岚山区副区长                  
唐  涛  莒县县委常委、副县长
           胡  靖  五莲县副县长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旅游局，时坤吉兼任办公室主任，负责旅游年票日常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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